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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安徽省民政厅提出。 

本标准由安徽省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安徽省民政厅、宁国市社会福利院、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旭军、周苏、张振粤、郑志芳、伍爱华、李琴、程慧、王琛、李琳琳、王亚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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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常见病预防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老机构常见病预防控制规范的管理结构、 管理要求、预防知识培训、常见病的控

制措施及监督考核等。 

本标准适用于安徽省养老机构常见病预防控制规范，其他部门的疾病预防控制规范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3 管理结构 

3.1 疾病预防控制小组 

机构应成立预防控制小组。由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部门成员组成。 

3.2 小组职责 

3.2.1 应建立健全机构内预防控制管理规章制度，实施方案，降低机构内感染发病率。 

3.2.2 应组织开展护理、照料和其它部门人员预防控制知识的培训。 

3.2.3 应组织开展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做好疾病预防控制知识的宣传。 

3.2.4 应建立养老机构疾病预防联动机制。 

4 管理要求 

4.1 护理人员要求 

4.1.1 入职提交合格的体检报告。 

4.1.2 每年一次健康体检，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4.1.3 应参照物品消毒要求完成物品消毒工作。 

4.1.4 应巡视、观察休养人员的身体状况，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加以处置。 

4.2 食堂工作人员要求 

4.2.1 入职提交合格的体检报告。 

4.2.2 每年一次健康体检，持《健康合格证》上岗。 

4.2.3 应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操作。 

4.3 休养人员要求 



DB34/T 2468—2015 

2 

4.3.1 应建立健康档案，入住机构时需提交体检报告单，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4.3.2 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个人卫生。 

4.3.3 应适当锻炼，增强防病能力。 

4.4 环境要求 

4.4.1 每天应早、中、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4.4.2 室内每周进行一次消毒。 

4.4.3 每天应保持室内、外的环境卫生清洁，无积存垃圾、无卫生死角、垃圾分类袋装。 

4.5 物品消毒要求 

4.5.1 物体表面消毒 

 应对床铺、床头柜、桌面、地面等物体采用合适的消毒剂擦拭或紫外线消毒器近距离照射进行消

毒。 

4.5.2 用具消毒 

4.5.2.1 餐具应每天早、中、晚消毒。 

4.5.2.2 毛巾每周浸泡消毒一次，每次 30 min。 

4.5.2.3 洗脸盆、脚盆每天使用后，先用清洁剂擦拭，后用流动水冲洗干净。每周浸泡消毒一次，每

次 30 min。 

4.5.3 便器消毒 

便器应固定使用，保持清洁，每周消毒。 

4.5.4 衣物及床上用品消毒 

衣物、被褥、床单、棉胎、垫被、枕芯应每周一次日光下暴晒消毒，遇有污染应及时更换。 

5 预防知识培训 

5.1 疾病预防控制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工作规范和标准、专业技术知识。 

5.2 机构内常见疾病的防治宣传和健康教育。 

6 常见病控制措施 

6.1 呼吸系统疾病 

6.1.1 提高对预防呼吸系统感染的认识，加强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指导。 

6.1.2 加强室内管理，保持室内洁净和空气新鲜，应用无污染的水进行湿式清扫。 

6.1.3 加强休养人员营养，提高机体免疫力。 

6.1.4 休养人员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与抵抗力。 

6.1.5 保持口腔清洁，预防感染等并发症，促进呼吸道分泌物的排出，痰液及时清理，痰杯消毒处理。 

6.2 胃肠道系统疾病 

6.2.1 做好卫生管理，明确划分清洁区、污染区。 



DB34/T 2468—2015 

3 

6.2.2 做好餐具、药杯的清洁与消毒。 

6.2.3 对患有胃肠道感染的休养人员要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 

6.2.4 发现感染病例和感染流行趋势时，及时报告预防控制小组。 

6.3 皮肤系统疾病 

6.3.1 保持皮肤的清洁和卫生，避免皮肤经常受风吹和阳光暴晒。 

6.3.2 洗澡时不使用碱性肥皂，水温应保持在 40-55℃，次数不宜过勤，时间不超过 15-30 min。洗

浴后，应在面部、背部、手背等容易暴露的部位涂上爽身粉、润肤液。 

6.3.3 保持休养人员床铺的平整、干燥、舒适，休养人员的内衣应勤洗勤换，选用棉织品。 

6.3.4 对长期卧床的休养人员应每 2 小时翻身一次。 

6.3.5 加强营养，注意合理膳食，适量饮水。 

6.4 泌尿系统疾病 

6.4.1 多饮水，勤排尿。 

6.4.2 注意个人卫生，勤换内裤。应穿棉质内衣裤，保持干爽。 

6.4.3 加强身体锻炼，提高抗病能力。 

6.4.4 有尿路感染者应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做到及时发现、有效治疗，积极控制。 

6.5 心脑血管疾病 

6.5.1 保持作息规律，心态平和。 

6.5.2 饮食以清淡、低盐、低脂、少糖、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为宜。 

6.5.3 适当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6.5.4 戒烟限酒。 

7  监督考核 

机构内建立健全预防控制管理规章制度，有效实施，规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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